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評量實施辦法

經99年7月1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l次教務會議通過

經98年7月8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l 次教務會議通過

經96年11月7日96學年度第l 次教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為瞭解學生學習效果、增進師生教學互動關係、提供教師改進教
       學、提昇教學品質，訂定教學評量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二條 教學評量科目包括四技、二技各教學科目，但軍訓、服務學習不列
       入評量。
第三條 教學評量於每學期第16週起實施，期末考前實施完畢。學生應於
       本校網路完成調查，必要時得輔以書面問卷或其他方式為之。
第四條 教學評量之結果由教務處彙整，密送開課單位主管；教師本人亦可
由本校校務行政系統（教師資料管理系統）中查詢個人評量結果，以作為改進教學之參考。其餘人員非經教務處同意，不得要求調閱非相關之各項調查結果。

第五條 教學評量結果可作為下列各項依據：
       （一）教師教學個人成效改善之卓參
       （二）教師升等及教學績優獎之評審指標
       （三）教師評鑑教學表現項目中教學評量分數
       （四）教師本人改進教學之參考
第六條 教學評量之等第採五分位法，專任教師任一課程未達2.5時，應經
所屬學系進行了解，必要時得延請專家進行教學診斷及輔導，其程序依「教學輔導機制流程圖」辦理。
       兼任教師教學評量未達評量等第標準2.5時，於評量結果公告後之
       次學期為續聘與否之考量。

第七條 兼任教師教學評量未達標準時，於評量結果公告後之次學期續聘之
考量。教師個人教學評量平均數任一學期未達2.5者，各學系應於次學年按下列方案辦理：
          一、專任教師：

（一）調整教學科目。

（二）暑修不得開課。

（三）不得校外兼課。

（四）不得超授鐘點。

（五）參加教學知能研習活動。

（六）教師提教學改善計畫。

          二、兼任教師：

              為續聘與否之考量。

第八條 如有教師升等、進修、延長服務、優良教師選拔或兼任教師之續聘
等事宜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確有必要者，得要求教務處提供教師任教科目之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結果，供教師評審委員會參考。

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